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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移
民
安 

聯
脩
 

to_

者

〔
辯

爭

取

平

等

消

滅

歧

視

宛
地
辟
。
自
由
報
特
訊
。
加
國
華
人
會
支
持 
一
名
籍
香
港
警
察
砍
傷
之
華
人
辯
讓 
並 

爲
該
名
宛
地
辟
華
僑
戰
鬥
到
底
。

宛
地
辟
之
華
人
很
憤
怒
地
指
出
。
第
芬
碧
架
首
相
之
保
守
黨
政
府
。對
於
東
方
國
家
之 

移
民
係
探
取
歧
視 Z
案

。
而
宛
地
辟
，
特 

811 委
員
會
一
。已
經
與
雲
高
華
埠
及
多
朗
度
採
取 

聯
絡
。
而
指
出
。全
僑
均
會
支
舟
之
保
護
不
只
一
個
華
大
之
尊
嚴•
而
且
係
為
整
個
黃
色
民 

族
7

尊
嚴
而
奮
鬥
。

~

加
國
華
、人
之
金
錢
係
企
圖
會
捐
府
該
委
貝
會
來
保
即
「中
國
」
之
名
字

1:1/ 用-

宛
地
辟
之
憤
怒
華
僑
。覺
得
整
個
加
國
華
僑
七
萬
餘
人0
係
遭
到
了
加
國
移
民
法
律
所 

視
"
其
原
因
係
彼
等
之
膚
色ST

黄
色
。彼
等
很
可
能
而
奥
太
瓦
睛
求
給
予
華
僑
及
有
色
医 

百
由
及
公
平
之
待
遇
。
很*
；
華
僑
公
開
指
出
。
移
印
法
律
專
門
來
歧
視
黃
色
人
民
。

此
次
加
國
華
人
之
憤
怒
情
緒
係
由
於
上
星®
五02=  
名 

香
港
警
察
被
一
名
華
人
砍
傷
Z.後
M

爆
發
。
彼
等
盡
量
發
表

瘦
得1

週 
厶
時
間
。始
作
審 

訊
，黃

氏
伸
於X

期
五
日
。 

砍
傷
香
港
警
察
之
黃
生
泉
。 

而
於
星
駅- R
自
投
警
局
。 

而
其
保
釋
金
爲-
萬
元 

黃
氏
辯
護
律
師

Sot 吉
利 

氏

0

殖
解
黄
滿
斯
氏
。
汴
新 

廣
泉
大
酒
樓
住
厨
一
年
。
彼 

等
一 
個
極
之
和
氣
Z
A

。
極 

,
少
碗 #
氣
。嘗
至
有A
S
K
 

.
他
亦
丕
會
反
駁
。
■

(
人
名
譚
音) 

*'*<6̂
3̂

/1$!1>4*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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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控中共侵空 

印
京•，新
德
里
廿
九
日 

的
透
就
電
，•
印
度
國
防
部
長 

緬
能
氏
。於
今
日
對
國
會
謂 

。
印
度
已
經
向
中
共
提
出
嚴 

重
抗
譲
。
指
控
中
共
於
過
去 

半
年
來
。侵
犯
印
度
上
空
互 

次
。

細
能
氏
謂
。
可
是
中
火 

政
府
否
認
中
國
飛
機
。有
侵 

犯
印
度
上
空
之
行
爲
。 

8
^
^
^
1
*
8
6
^
1
9
<
^
6
^
 

尼泊爾與中共 

達到邊境協定 

尼
泊
爾
珠
。
竹
九
日
路 

透
社
電
。
星
网
一
晚
此
間
公 

佈
。尼
泊
爾
與
中
共
。
已
經 

猫
到 -
個
通
境
之
協
定
》 

然
而 &
界
敢
高
峯
之
額 

菲
爾
靖
端
。
則
延
至
十
月
。 

学
尼
泊91

訪
北
咸
之
時
。始 

作
解
决
及
討
融
。

><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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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相將訪旬園 

印
京
0
新
德
里
廿
九
日 

路
透 

.%電
。印
首
相
尼
克
鲁

7

氣
。

彼
等

於
宛
地
辟
華
埠
中
心
之
集
鲁
中
。
會
中
各
人
均
作

V''靜 

之
对
論 
而
彼
等
一
致
表
示
出
。加
騎
警
之
此
次
入
屋
隨
便

搜
査
及
質
詢
之
行
貫
，係 I  

種
犯
罪
及
歧
視
之
行
爲
。 

一
名
酒
家
之
經
理
謂
。 

iih 種
加
騎
警
之
行
動
。
係
認 

爲
中
國
人
盆I

種
罪
犯
，
看 

待
。

L

;
其
中
一 
名
青
年
在
拿 

.
1
H
H
 

乱
篇
谷
謂
。
各
位
均
可
以 

目
睹
。中
國
人
係
不
願
意
以 

非
法
之
行
爲
遇
入
加
國
。反 

而
彼
等
係
願
意
合
法 

2: 行
動 

。
可
是
因
爲
加
國7
歧
視
束 

亞
人
之
移
民
法
律
。
逼
使
彼 

等
如
此
做
法
。

但求予以平等 

人道上之遇待 

訣
靑
年
很
憤
怒
而
憎
悪 

地
霜C

我
們
並
束
請
求
加
政 

府
給
予
援
助
。
貸
嶽
或
其
他 

之
協
助
。 
H8只
係
睛
求
給
予 

平
等
之
待
遇
。
在
人
道
e

義 

上 
究
竟
加
國
政
府
是
否
有 

椎
來
給
予
襲
亜
人
每
年/
移

逼
使
自
船
育
家
庭
責
任
者
。 

不
惜
十
方
百
計
。將
其
家
人 

帶
來
團
聚
。有
什
麽
用
呢
？ 

通
常
塞
毋
平
靜
Z,.宛
地 

辟
童
埠
，。
現
在
因
刀
络
杳
港 

普
祭
之
事
。而
任
華
遊
作
正 

，式
或
非
正
式
之
験
話
厶W
年 

們
則
高
聲
物
話
而
直   

A' 
触 

低
聲
談
話
描
頭
表
示
本
滿
。

一
人
謂
，我
相 

-<。希 

偷
0
化
夫
人
。佰
下
意
誠
地 

憎
恨
華
人>

此種歧視只有 

東方人感募到 

若
干
之
華
人
很
源
楚
及 

坦
白
地
表
示
出
彼
等
我
願
引 

一 起
不
愉
快
事
件
。
可
是
彼
等 

願
a
 
政
府
之
平
等
及
外
正
之 

待
遇
。但
被
等
託
。
斃
然
因 

81

膚
色
關
係
。政
够
不
生
公 

開
之
歧
視
可
是
人
之
小
目
中 

係
對
華
人
鼓
視
。
而
吐
種
岐 

視
。
只
育
東
方
人
民
班
以
感 

覺
到
。- 

名
年
老
之
華
人
謂
。

民
額
。
喘
許
彼
等
入
境
。 

我
們
是
费
其
他
人
民
有
任)
我
們
很
肯
定
地
相
信

-o----第
芬

何
不
同
之
處
。我
們
是
否
係
一
碧
架
先
生N

政
府
。得
鼓
励 

罪
犯
抑
或
停
病
菌
、呢
？
， 

一其
他
之
加
國
人
民
來
战
視
華

人
。

雖 ̂
 宛
地
辟
華
大
指
實 

保
守
黨
焼
府
，可
是
衝
等
亦 

對
前
自
由
黨
政
府
亦
竹
予
指 

責2  

一 

黃構衛待審訊 

保釋金1  
<- 
元 

国 «
 於
宛
地
辟
第
街
二 

百
廿
四
就
之
四
十
九
貪
黄
滿

該
靑
年
繼
續
謂
。
睛
各 

包
吿
訴
我
。
「
人
權
」
究
竟 

有
什
麽
用 

..?

,

摩.
『4
俄
法
令
』
係 8
 

第
芬
狗
架
首
相
之
敬
得
意
傑

作
。
而
給
喘
國
南
個
人
均 

有
我
平
等
方
及
其
他
，
) 

切
保
障
。
可
是
一
個
加
國
公 

民
。
不
論
聲
有
色
人

g?

及一 

無
色
人
樋
，不
能
合
法
地
带
一 

旅
尊
之
東
万
人
帶
入
加 8
9

6
接
納
來
没
物
間
起
牙
利 »
 

僚
之
邀
講
4

掠
相
际
暇 B

衛
氏
。械
控
企
圖
謀
殺

BeBy^ssBg  

1
^$

古巴滞恿慫

巴西*
民革刑 

巴
西
途
琦
。卄
九
日
一
合 

際
$«-電
。話
吗
總
理
嘉
五
一
圖 

氏
於
全
日
礬
新
笆
西
人
民
舉 

行
一 
個
古
盘
>
革
命
3
來 

防
止
軍
專
脊
來
奪
取
祀
權 

當
巴
賣
事
人
鼠
e

忙

宀
個
辦
法
。不
准 

田
返
囘
担
任
粧
統

於
於
尋
出
一

副
總
弱
高

職
位
之ad

苦
巴   

881理
專
比 

便
向 
B?西
竇
。

按
照
零
4

總
統
奎
氏 

辭
職
凭
。蜂
對
統
便
執
仇
廳 

統
職
極.
。2
『

嘉
氏
智
西
人
民
。用 

古
巴
革
命
時
讶
游
擊
戏
痛
。 

來
與
高
氏
匹6#

敵
人
遍
旋 

。
來
獲
蒔!
I  

W

之
民
主■ 

彼
四+
財
之
腐
播
浦
。 

你
們
可
以4
效
古
巴
之
匹
唸 

而
雖
得
成e
？

一 

一 

A

人一N
i

作
武
裝
紆
來 

軍
事•
就
不
能
捧
帆 

彼•
一
価
若
工
人
。
農 

一 民
及
學
生
卄
武
装
起
來5
而 

化
整
百
零 
TT 軍

事
當
局
。 

永
遠
不
能*
制
全
國
人
中
。 

彼
又
『0
倘
若
4

整 

7
持
。一在S3

客
廣
濶
土
沖
上 

亡
蒙
爲
建
立
起
軍
声
府 

。
因
爲
巴-
之
軍
人
。食
本 

上
就
不
明
晩
吸
熟
識
游
帽
戦 

循
。 

十
： 

-
" 

- 

a
  

^

 現
在
之
狀
笫 

放
之
誉
。
係
禽
营
西 

"
現
在
軍
人
卷
泊
家
决
宮
巴 

西
將
來
命
送K

時
。
下
列
像 

巴
西
訳
常
;

一

5

低
温
度 
五
十 

>̂>7>y»z</»z2

• 

三

.  

7.-,.  

:

. 

• 

学

个

怎

!
••
毒

宣
朗
。
被
赴
國
客
來
讎
鼠
0.. 

以
便
令
到
巴
西
乐
然
在
憲
法 

而
非
軍
用
管
理
工
下Q

为
之
動
強
愈
。话
至
酸
府
有
， 

梅
療
痴
腮Is.

映
滅
者
能
令
繼 

績
乖
連
圏
服
瀰 
2°
—

( 

最
近
蘇
聯
之
文
吿
、
指 

控
美
國
賢
底
峨
腰
育
力
銮
蹦 

脅
及
坦
便X
fia::. 
武
裝
起
來

-^. 

因
爲
蘇
聯
要
、與
蒋
德
统
定
合 

理
之
和
約
。便
利
底K
種
武 

力
之
盛
脅
。

」

：
一 

5111 

主
義
者
。
因
爲
我
們
與
東
德 

条
定
和
約 
户
而
殖
使
我
們
走 

上
戦
途
。
我
們
會
毫
無   

@
疑 

地
起
來
。將
帝
國
主
義
普
消 

滅
。

_.*n

f

誤迫祖母讀書 

台
北
。廿
八
口
美
聯
就 

電
。) 
切
在
臺
灣
之
兒
重
。 

必
須
要
彼
强
迫
入
小
學
讀
書 

。
而
馬
平(
譯
哥)
亦
破
命 

令
入
小
學
念
書
。彼
覺
得
甚 

爲
不
平
万
委
屈
七

可
是
。後
來
敎
育
廳
乙 

官
員
迅
速
地
發
络3
之
錯
誤 

。而
將
此
九
十
国
蔵
之
老
祖 

母
。
送
囘
家
中
。
並
向
她
道 

警

」

I

S

將求政府調査 

宛埠査移民案 

宛
地
辟
三
十
日
加
拿
大 

電

G

宛
地
辟
中
北
區
保
守
黨 

國
會
議
貝
約
翰
麥
連
氏
。今 

日
指
出
。彼
曾
向
政
府
要
求 

1

個
完
滿
之
調
査
。
關
於
政 

府
最
近
調
華
形
法
華
人
入
境 

之
案
件
。

彼
對
記
者
黯
«*:. 
自
從
政 

府
發
動
調
査
非*
華
人
入
境

蘇取消裁軍令 

停止軍人退伍 

蘇
京
0.
莫
斯
科
卅
H

美 

聯
®:電
。
再
度
指
控
美
国
及 

美
國
之
皮
邦
們
不
令
到
現
在 

世
界
之
緊
張
局
繭
。尤
其
是 

柏
林
間
題
。蘇.*
府
今
日
謂 

。舉
凡
應
退
伍
軍
人

<：

現
在

爲
了
局
面
之
選
械
而
停
止
退

伍6
同
降
遮
敬
出
峰
吿
。倘
「之
後3

我
便
会
叫
作
肯
定
之 

若
叫
爭
爆
發
，r
侵
畧
者
會
丁
步
驟
來
不
讓
加
就
華
人
受
到

二
通
害
。

一
次
過
被
消
裁
。

星
期
二
晚
。
蘇
聯
共
產
一 

礎
错
。
在
帽
之
獲
區
內 

黨
中
央
執
行
管
會
豪
聯
「
。
停
 1
 湯
之
細
小
民 

政
府
。
發
表
0
宣
文
當
謂
。
一
族
我
看
受
到
盤
適
之
干
渉, 

一
蘇
聯
之
國
防
部
長
爲
連
腦
夫
一
庚
逸
之
地
區
內
。
彼
等
之
自 

财
基
元
帥
。
已
經
下
令
將
原 
一
由
及
公
正
停
係
受
尊
演
湎 

定
於
今
鹽
瓦
之
裁
减
軍
陵
一
我
蘇
人
决
定
來
維
持
此
項
之 

令
取
消
。
而■
蔡
禅
與
東
德
一
權
利
0

：

箱
定
了
和
約
左
後
。点
再
實
一- 

麥
氏
謂
3

據
俄
本
人
所 

行
。

一
知
。
尉
近
之
如
陶
歸
駐
查
係 

至
於
此
蛇
應
裁
減
而
停
」
完
全
以
最
有
禮
之
行
動
蛇
作 

止
之
軍
隊
人
敷
多
少
。
該
文
「迅
速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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